臺東縣115年體育有功團體及⼈員表揚活動實施計畫
1、 實施⽬的：為慶祝國⺠體育⽇，藉表揚本縣傑出選⼿、績優教練、優秀裁判及表揚熱⼼推展體育活動具有特殊貢獻之團體或個⼈，以提升運動⽔準，增進體育界之榮耀，彰顯體育⼈之尊榮，打造全⺠樂運動、愛運動之健康榮景，特定本活動實施計畫。
2、	指導單位：運動部全⺠運動署
3、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
4、	承辦單位：臺東縣體育會
5、	表揚⽇期：115年9⽉19⽇
6、	表揚地點：臺東縣寶桑國⼩學活動中⼼
7、	表揚獎項及推薦條件：獎項
推薦條件
名額
備註
推⾏社會及學校體育有功⼈員
1. 各級學校實施體育教學經審查為成績優良者。
2. 從事體育教學及教法改進或體育學術研究，成績卓著，並經發表或有專⾨著作者。
3. 從事運動教練⼯作成績卓著，對提
⾼運動技術⽔準有顯著貢獻者。 4.經常從事裁判⼯作，對提⾼運動⽔準有顯著貢獻者。
5. 從事⼤眾傳播⼯作，對發展全⺠運動發揮宣導與⿎勵作⽤，績效卓著
者。
6. 出版體育書刊對全⺠體育之發展具有貢獻者。
7. 捐資興建運動場所，購置運動器材或舉辦體育活動，對推展全⺠體育確有績效者。
8. 各級體育團體組織健全推⾏全⺠體育確有績效者。
9. 從事運動項⽬競賽成績卓著，榮獲國內外有傑出成績之選⼿。
10. 其他對推⾏全⺠運動確有顯著貢獻
者。
10名
最近3年內未獲縣級以上表揚
獎項者
推⾏社會及學校體育有功單位

10名
最近3年內未獲縣級以上表揚獎項者




















8、 報名⽅式
（1） 本府各機關、各鄉鎮市公所、各級學校及⺠間運動團體依規定填妥推薦表(附件1、2)連同相關證明⽂件影本，於115年6⽉22⽇(星期⼀)前送達本府觀光發展處運動觀光科(臺東市中⼭路276號)，因特殊情形無法於期限內送達者，則不受限。
（2） 推薦表請附2吋正⾯半⾝近照(團體請另附4*6格式，具代表性照⽚)。
（3） 具體績優事蹟或經歷：
1. 個⼈請附獨照相⽚⾄少2張(畫⾯清晰，主題明確)及相關證明。
2. 團體請附推動本縣運動相關活動照⽚⾄少2張(畫⾯清晰，主題明確)及相關證明。
（4） 所有資料、證明、照⽚等請以電⼦檔案傳送⾄承辦⼈信箱f2107@taitung.gov.tw
。被推薦（團體）⼈不論是否⼊選，所送本府之推薦書，列為資料備查不另退還。
9、 審查程序
（1） 初審：由本處受理推薦案，經書⾯檢查後將符合各表揚獎項之推薦條件者提

1

送審查委員會。
（2） 複審
1. 由本處邀集社會體育及學校體育相關專業⼈員組成審查委員會進⾏審查， 並依審查結果簽核表揚。
2. 審查委員會之委員得於會中推薦符合資格者並提案審查。
3. 審查委員會置召集⼈1⼈，會議由召集⼈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召集⼈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1⼈擔任主席。
4. 審查委員會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5. 審查委員會之委員與受推薦⼈間有利害關係或其他⾜以影響審查情事者， 委員應主動迴避。
6. 推薦條件及審核原則：
(1) 個⼈部分：以實際指導選⼿獲獎的基層教練、榮獲國內外有傑出成績之選
⼿、實際在教學現場進⾏課程研發的基層教師，協助本縣發展地⽅特⾊運動，以及在本縣各鄉鎮市提升各鄉鎮市規律運動⼈⼝及國⺠體適能的社會體育實務⼯作者為優先（如指導運動項⽬相同，則以所指導選⼿獲獎成績為⽐序），其次為以⾏政⽴場協助學校或社會體育推動的有功⼈員。
(2) 單位部分：考量對於本縣全⺠運動及學校體育的推動有持續性的推展成效
，以常態性任務編組性質之團體為優先考量。
（3） 本年度表揚總名額訂為20名，無符合資格者，得以從缺。
10、	活動⾏銷宣傳⽅式：以新媒體形式及影⽚進⾏宣傳。
11、	預期成效：
(1) 透過表揚活動擴⼤體育界⼈⼠及⼀般⺠眾的參與，共創體育精神永續發展、營造體育傳承及培植的環境。
(2) 提升運動⽔準，增進體育界之榮耀，彰顯體育⼈之尊榮。
(3) 落實國⺠體育⽇政策，以創新及審慎的作法，重視體育活動及體育⼈⼠的典範楷模。



附件1（獎項：全⺠運動推廣、傑出教練、傑出運動員、體育教學傑出）
臺東縣115年度「推動體育有功⼈員」個⼈推薦表推薦類別
□全⺠運動推廣獎 □傑出教練獎 □傑出運動員獎 □體育教學傑出獎
姓名

性別


⼆吋半⾝照⽚
浮貼⼀張實貼⼀張
出⽣年
⽉⽇

年
⽉	⽇
服務單位


最⾼學歷

現任職務



擔任現任職務時間

⾃

年

⽉起⾄今


聯絡電話

(O)
(H)
現在住址

⾏動電話

具體事蹟摘要（時間、地點）
證明⽂件
審查意⾒



	
	
	


承辦⼈：	負責⼈：	推薦單位：


說明：
⼀、請依推薦表格式及規定推薦並核實查填，並將推薦表正本1份、影本1式5份及證明⽂件影本1份於115年6⽉22⽇(星期⼀)前送達本府觀光發展處運動觀光科，並請註明【115年度臺東縣體育有功⼈員表揚推薦資料】，逾期不予受理。
⼆、證明⽂件欄只填⽂件名稱及件數，另以證明⽂件影本1份作為本表附件。
三、另所有資料、證明、照⽚等電⼦檔案需再請以傳送⾄承辦⼈信箱f2107@taitung.gov.tw。四、推薦單位及負責⼈、承辦⼈應蓋章戳。
五、學校教職員部分，若最近三年內考績丙等，請勿推荐（請各單位⾃⾏審查）。六、其他具體事實證明⽂件以最近三年為限。

附件2（獎項：體育有功團體）
臺東縣115年度「推動體育有功單位」團體表揚推薦表
推薦單位：
推薦類別：體育有功單位團體獎團體(單位)名稱


成⽴⽇期

年 ⽉ ⽇
團體(單位)住址

聯絡⼈

電話
(O)
(H)
具體事蹟摘要（時間、地點）
證明⽂件
審查意⾒



























承辦⼈：	單位主管/總幹事：	機關⾸⻑/主任委員/理事⻑：




說明：
⼀、請依推薦表格式及規定推薦並核實查填，並將推薦表正本1份、影本1式5份及證明⽂件影本1份於115年6⽉22⽇(星期⼀)前送達本府本府觀光發展處運動觀光科並請註明【115年度 臺東縣體育有功⼈員表揚推薦資料】，逾期不予受理。
⼆、證明⽂件欄只填⽂件名稱及件數，另以證明⽂件影本1份作為本表附件。
三、另所有資料、證明、照⽚等電⼦檔案需再請以傳送⾄承辦⼈信箱f2107@taitung.gov.tw。四、推薦單位及負責⼈、承辦⼈應蓋章戳。
五、學校教職員部分，若最近三年內考績丙等，請勿推荐（請各單位⾃⾏審查）。六、其他具體事實證明⽂件以最近三年為限。
